
14.竣工结算

14. 1
 

竣工结算申请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承包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28
天内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,

 

并提交完整的结算资

料,
 

有关竣工结算申请单的资料清单和份数等要求由合同当事人在专

用合同条款中约定。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以下内容:
 

(1)竣工结算合同价格;
 

(2)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款项;
 

(3)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;
 

(4)发包人应支付承包人的合同价款。
14. 2

 

竣工结算审核

(1)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监理人应在收到竣工结算申请

单后 14 天内完成核查并报送发包人。 发包人应在收到监理人提交的

经审核的竣工结算申请单后 14 天内完成审批,
 

并由监理人向承包人

签发经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。 监理人或发包人对竣工结算申请

单有异议的,
 

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,
 

承包人应提

交修正后的竣工结算申请单。
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书后 28 天内未完成审批

且未提出异议的,
 

视为发包人认可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单,
 

并

自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单后第 29 天起视为已签发

竣工付款证书。
(2)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发包人应在签发竣工付款证书

后的 14
 

天内,
 

完成对承包人的竣工付款。 发包人逾期支付的,
 

按照

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;
 

逾期支付超

过 56 天的,
 

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

支付违约金。
(3)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有异议的,

 

对于有异议

部分应在收到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后 7 天内提出异议,
 

并由合

同当事人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复核,
 

或按照第 20
条〔争议解决〕约定处理。 对于无异议部分,

 

发包人应签发临时竣工付

款证书,
 

并按本款第(2)项完成付款。 承包人逾期未提出异议的,
 

视

为认可发包人的审批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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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14. 3
 

甩项竣工协议

发包人要求甩项竣工的,
 

合同当事人应签订甩项竣工协议。 在甩

项竣工协议中应明确,
 

合同当事人按照第 14. 1 款〔竣工结算申请〕及

14. 2 款〔竣工结算审核〕的约定,
 

对已完合格工程进行结算,
 

并支付相

应合同价款。
14. 4

 

最终结清

14. 4. 1
 

最终结清申请单

(1)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

书颁发后 7 天内,
 

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向发包人提交最终结清

申请单,
 

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最终结清申请单应列明质量保证

金、
 

应扣除的质量保证金、
 

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增减费用。
(2)发包人对最终结清申请单内容有异议的,

 

有权要求承包人进

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,
 

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修正后的最终结清申

请单。
14. 4. 2

 

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

(1)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发包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

最终结清申请单后 14 天内完成审批并向承包人颁发最终结清证书。
发包人逾期未完成审批,

 

又未提出修改意见的,
 

视为发包人同意承包

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,
 

且自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

请单后 15 天起视为已颁发最终结清证书。
(2)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发包人应在颁发最终结清证书

后 7 天内完成支付。 发包人逾期支付的,
 

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

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;
 

逾期支付超过 56 天的,
 

按照中国人

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支付违约金。
(3)承包人对发包人颁发的最终结清证书有异议的,

 

按第 20 条

〔争议解决〕的约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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